仪器设备非固定资产申报表
（仅适用于纵向课题相关设备购置，横向课题的请使用线上办事大厅）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所在学院
（盖章）
	
	申请人姓名及工号
	
	联系

电话
	

	申报名称
	必填
	型号规格
	必填

	申报数量
	必填
	申报单价
	必填

	申报总金额（元）
	必填
	发票日期
	必填

	发票号
	必填
	发票单位
	必填

	经费项目号
	必填
	经费项目负责人
	必填

	非固定资产
相关信息及情况说明
	□科研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其资产所有权不属于学校的仪器设备。

科研合同号：（必填）
合同中第几条约定产权不属于学校：（必填）


	学院意见
	设备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主管副院长（签名）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科研项目主管部门意见
	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主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
意见
	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主管领导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实物照片
	


备注：
1. 申请时需附项目合同（或协议书）复印件及对方单位接收函，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理处备案（笃行楼1007）；如项目有特殊管理规定可不提供，具体是否有特殊管理规定由项目主管单位确定，并在“科研项目主管部门意见”处写明。
2. 申报总金额在10万及以上的必须附申报物品的购销合同及验收报告。
